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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集束

“阿公，电动车推到门口去”
消防安全“微治理”织密防火网

本报记者 陈立波 通讯员 阳旭晖 陆秀逸

本报讯 “阿公，电动自行车不能停在这里，赶紧推到门口去。”8

月23日上午，温岭市太平街道梅岭新村的网格员王丹照例挨家挨户

进行消防安全巡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指导村民整改。这是温岭近

年来消防安全“微治理”中常见的一幕。

“现在好多了，大家的消防安全意识都提高了。刚开始那会儿，工

作推进还是有难度的。”王丹回忆，当时有户村民家一楼是店铺，而二

楼使用明火的厨房没有硬隔离，“我三天两头上门去劝说，一开始他们

把我当做仇人一样，远远看到我就骂。后来，我给他们讲一些火灾案

例，总算做通了他们的思想工作，把厨房的煤气灶换成了电磁炉。”

温岭市消防救援大队介绍，消防安全“微治理”主要包括用好“平

安通”闭环查改消防隐患、设立专管员动态监管出租房屋消防安全、

创建“脑中心”精准防范火灾风险、打造“社区圈”实时回应群众诉求、

统筹体验室广泛开展教育培训和织密救援网提升应急救援能力等，

从源头上防控火灾隐患。

自推进消防安全“微治理”措施后，温岭的消防安全工作取得了

初步成效，与“十二五”期间相比，“十三五”期间当地的火警排名从全

省第三降至第九，亡人火灾数从20起降至5起，火灾亡人数从50人

降至6人，未发生较大以上亡人火灾。

“最堵路段”建起“红警先锋岗”
打造群众出行的“平安要塞”

本报记者 蓝莹 通讯员 林君仪

本报讯 温州高速交警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坚持把“为群众办实

事”理念融入实践活动，聚焦百姓反映强烈的“出行难”问题，落实“三

为”服务。

位于沈海高速温州段咽喉要塞的三都岭隧道，日均车流量6万辆，

节假日突破8万辆，远超设计车流量2.5万辆，因流量大、事故多、堵车久

而成为浙江“最堵路段”之一。温州高速交警紧盯三都岭隧道治理，把工

作的落脚点放在“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欢迎不欢迎”

上，以“畅通就是最大民意”为切入点，打造群众出行的“平安要塞”。

在交通最拥堵、条件最艰苦、任务最繁重的三都岭隧道洞口，温

州高速交警建起了“红警先锋岗”，并成立了党小组。7名党员民警

在党小组组长张涨章的带领下，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24小

时驻扎在此。他们针对路段流量大、潮汐明显的特点，不断探索创新

治堵保畅的工作思路，总结提炼快速高效的工作方法，更新完善快撤

快处的装备设施，逐步实现了“点上预警、线上巡查、面上管控”现代

警务作战模式，深入破解了三都岭隧道“驻点散、隧道堵、工作险”的

难点问题。

今年7月，温州高速交警支队党委联合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党

支部，在三都岭隧道南洞口设立“警企先锋岗”。双方深入践行同心同路

意识，不断加强协作配合，发挥多元共治、多方受益、共践共赢的红色服

务新机制，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三都岭“红警先锋岗”为民服务元素，全力

实现安全畅通目标，助推党史学习教育和“四史”教育取得实效。

经过持续深入治理，三都岭路段交通事故率明显下降、道路畅通

率明显提升、交通秩序明显好转。今年以来，温瑞路段入口管控率下

降57.1%，事故日均下降18%。温州高速交警以高速公路平安顺畅

的高分报表向人民群众交上满意答卷，通过办实事、解难题让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短新闻 平安点滴

垃圾分类起纠纷
社区微法庭出手

本报记者 马丽红 通讯员 黄荣美

本报讯 “不要把垃圾丢到路边，麻烦捡起来，

丢到垃圾桶里！”近日，杭州市紫阳街道海潮社区

垃圾分类点，志愿者看见居民老刘开车经过时，人

也不下车，顺手将垃圾丢出车外，便上前劝说。

“谁让你们把垃圾桶放这么远？”老刘很生气，

不愿意下车捡垃圾。双方互不相让，发生激烈争

执，要求社区评评理。

得知原委后，海潮社区调委会立即启用“微法

庭”，通过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ODR连线双

方当事人，在网络视频中进行调解。

调解过程中，老刘表示，他每天工作早出晚归，

定点定时投放垃圾对他的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困

扰。而志愿者认为，这不是没有做好垃圾分类的理

由，当场说了老刘一句“没素质”。老刘顿时恼了。

社区调解员安抚双方情绪后，向老刘解说了垃

圾分类的重要性，并向志愿者指出，制止不文明行

为是对的，但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要注意方式方法，

有话好好说。同时，调解员还线上邀请了上城区法

院的法官，法官为双方解读了《浙江省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相关规定。在调解员和法官的悉心调解

下，志愿者向老刘赔礼道歉，老刘也承诺今后做好

垃圾分类，双方达成和解。

“河长+检察长”
“两长”合力保护生态

通讯员 余俊昌

本报讯 近日，衢州市衢江区“河长+检察长”

第一次联席会议召开，副区长徐献文为区“河长+

检察长”联络办公室授牌，标志着这一工作进入更

为规范有序、长效运行阶段。

自去年以来，衢江区检察院积极推行“专业化

法律监督+恢复性司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新

模式，探索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公益诉讼检察融

合监管（监督）推进河湖生态保护与修复治理。

在乌溪江饮用水源保护区环境整治行动中，检

察院协同相关行政机关推进拆除保护区内移动钓

台、浮动养殖设施等20余处；针对取水口区域内破

坏林地建造房屋设施行为，督促违法行为人及时拆

除并对被破坏的林业生态进行修复；联合开展河湖

岸线垃圾倾倒污染水域问题专项行动，提前介入引

导综合执法、公安部门全面搜集、固定证据。

陪纳凉还教防范
织密反诈安全网

通讯员 张莎莎

本报讯 近日，台州市路桥区公安分局桐屿派

出所把纳凉和反诈相结合，组建反诈宣讲团，在桐

屿街道村（社区）开展反诈纳凉活动，吸引了不少

居民。

每次活动，民警都将事先准备好的爆米花、小

礼品等摆上长桌，并架好投影仪，循环播放防诈小

视频。前来纳凉的居民都坐下来后，民警便坐到居

民当中去，通过“纳凉唠家常”的形式，详细讲解常

见诈骗手段、剖析典型案例，让居民能够“听得进”

“记得牢”。

趁着这股热乎劲，民警还以“反诈知识一问一

答”的形式与居民互动，并为参加活动的居民发放

防诈小礼品，让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意识更加深入

人心。

截至目前，桐屿派出所已举办了十余场反诈纳

凉活动，深受居民们欢迎。

“教科书式”腾房还债

通讯员 王威

本报讯 执行法官在办理执行案件

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被执行人采用各种

方式逃避履行义务的情况，人们印象中

的被执行人也往往是“老赖”形象，但其

实，现实中也不乏勇敢面对困难、担负起

责任义务的被执行人。日前，乐清市法

院一名被执行人在到期无力还款的情况

下，主动联系执行法官，要求卖房履行义

务，并积极腾房。

被执行人不仅腾空了房屋，还将房

屋打扫得一尘不染，堪称“教科书式”腾

空，现房产已进入司法拍卖程序。

领款不还获刑一年

通讯员 吴奕娴 蔡颖颖

本报讯 近日，青田县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陈某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案，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

金某诉陈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法

院裁定陈某偿还金某借款本金70万元及

利息。另外，陈某尚有其他执行案件123

万余元未履行。执行过程中，陈某在另

一法院领取23万余元执行分配款后，不

主动偿还债务，却擅自将全部款项挪为

他用。

今年7月下旬以来，青田县法院先后

对4起拒执犯罪案件进行宣判，在全社会

营造尊重生效判决、崇尚诚实守信的良

好氛围。

九岁男孩开车出事

通讯员 柳环环

本报讯 近日，徐女士带着2个孩子

驾车去平阳县萧江镇周宅路办事。到达

目的地后，徐女士没有熄火，带着女儿下

车，将9岁儿子单独留在了车里。

妈妈走后没多久，小男孩爬到了驾

驶座上，学起大人开车的样子，先踩了几

下刹车，接着将档位挂到了倒车档，车子

瞬间往后倒车。对于突如其来的倒车，

小男孩手足无措，只能任凭车子撞到了

停在路边的三轮车，又撞到了民房前的

电动车和空调外机，所幸没有造成人员

伤亡。

目前，此案正在处理中。

实地勘查了解案情

近日，台州市黄岩区法院宁溪法庭法官

为进一步了解一起侵权责任纠纷案的具体情

况，联系双方当事人，实地勘查涉案现场。

通讯员 黄法 摄

检校合作

8月23日，台州市检察机关检校合作暨理论研究工作推进会举行，合

作高校设在检察机关的创新实践暨卓越人才培养基地和专家（教授）工作

室正式揭牌。今后，台州检察机关将全力推动检察实务与法学理论深度融

合、检察实践与法学教育良性互动，共同推进新时代台州检察工作和合作

高校法学教育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陶晨 摄


